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班级心理委员制度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培养一支具有较高心理自助与助人能力的学生骨干队伍，充分发挥学生干部在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桥梁与纽带作用，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号）、《教育部、卫生部、共青团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意见》（教社政〔2005〕1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实行班级心理委员制度的意义

班级心理委员制度是指在班级设立专门负责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班委会成员的制度。班级心理委员制度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切实深入到学生中，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危机干预密切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和心理危机，并且使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心由个体辅导转向面向全体学生的发展性辅导，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心理成长与人格完善。

二、心理委员的职责

1、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原则。自觉保护同学的隐私，切实维护同学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益。

2、宣传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在本班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宣传活动。

3、积极开展朋辈心理辅导，主动帮助同学解决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出现的心理困扰，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及时转介心理咨询老师。

4、落实学院及系部安排部署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任务，协助班主任、本系心理健康工作负责老师、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做好学生心理健康的普查和建档工作。

5、注意发现学生中可能出现或即将发生的心理危机事件，及时进行干预，若有必要应及时向学院有关部门和人员报告。

6、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业务培训和工作交流研讨活动，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助人技巧。

7、维护自身的心理健康，提高自身心理素质，促进自我成长。

三、心理委员的选拔与任用

心理委员每班一名，具体要求如下：

1、在学生中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责任心强，乐于助人；

2、热心班级心理健康工作，具有服务意识；

3、为人积极乐观、开朗，心理健康状况良好；

4、善于与人沟通，具有一定的语言表达能力；

5、可以由原班委兼职，也可从学生中选拔；

6、通过个人自荐或同学推荐、班级选举与班主任审核三者相结合的办法产生；

7、心理委员须参加学院组织的心理委员培训，培训合格后，正式任命为班级心理委员。

四、心理委员的培训

心理委员的工作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因此要经过系统的培训，包括入职培训、在岗培训及长期督导。心理委员的培训一般包括专业知识、工作技能、职责认知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内容，重点培训基本技能以及常见心理问题的鉴别，由学生处心理咨询中心实施。心理委员须参加学院心理咨询中心组织的业务培训，考核合格后颁发“心理咨询员”合格证书。

五、心理委员的管理与考核

心理委员可实行双重管理，在行政上按普通学生干部的要求进行管理与考核，在业务上接受学院、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教师的指导、管理和考核。

1、心理委员是班委会正式成员之一，享受学生干部待遇；

2、对表现突出者，由学生处给予表彰和奖励；

3、对各班心理委员的学期、年度量化考核纳入班级考核；

六．具体要求

1.请各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负责人组织本系班级填写《班级心理委员报名表》，并于3月17日前将表格统一上交至学生处学生服务科。

2.请各系于3月17日前，以系为单位，将心理委员信息汇总表（电子版）报学生处内网邮箱。
附件1：班级心理委员报名表

附件2：心理委员信息汇总表
学生处

二〇一五年三月
附件1：

心理委员报名表

	姓    名
	
	性   别
	
	照片

	民    族
	
	政治面貌
	
	

	系    别
	
	出生日期
	
	

	班    级
	
	年    级
	

	联系方式
	
	特长爱好
	

	对心理委员职责的理解和认识
	

	专业背景
	是否有心理健康教育的经历：

（请在对应项后面划“√”）

	
	3年及以上（ ）

	
	1--2年（ ）

	
	没  有（ ）

	所在系意见
	_________________系   （盖  章）

年    月    日

	学生处

审核意见
	                             学生处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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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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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系心理委员信息汇总表
